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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課：約翰一書 1；1-2：2 行在光明中，與神相交，不要犯罪。 

 

一、約翰一書簡介 

1. 約翰一書的三個主要主題 

光明與黑暗 

愛與恨 

真理和錯謬 

 

2. 寫約翰一書的目的： 

1) 喜樂充足(1:4) 

2) 不要犯罪 (2:1) 

3) 指責異端(2:26) 

4) 永生盼望 (5:13) 

 

3. 約翰一書的神學教導：基督論 

與基督相交必須要先認識基督 

道成肉身的基督 

與基督相交 

基督是中保 

基督的愛 

基督的救贖-挽回祭 

 

4. 約翰壹書的特色 

1) 基督耶穌道成肉身人和他的工作 

2) 如何知道我們了解救恩 

3) 勸勉信徒彼此相愛，與基督相交 

4) 嚴厲的指責異端的錯誤和人的罪 

5) 沒有教條，沒有說理，循循善誘，引導信徒行在光明中 

 

5. 什麼是相交？ 

相交（fellowship，希臘文 koinonia）是描述共同擁有一些東西。一起工作，一起分享

彼此的恩賜或經驗。 

 

6. 試驗我們是否與神相交？ 

順服：行在光中 – 與基督相交 

相愛：行在愛中 – 愛神愛弟兄 

真理：行在真理中 – 相信和行在真理中，不是在謊言中 

 

7. 試驗我們是否是神的兒子？ 

遵從神的話 

愛神和愛弟兄 

相信和住在真理中 

 

8. 針對諾斯底主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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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若說（1：6，8，10，2:4，6，9，4:20，5:2，14，16）「我們若說」就是指著異端

的思想說的。 

 

二、序言與生命之道（1：1-4） 

 

1. 序言：（1：1-3） 

這是反諾斯底主義的序言：我傳給你們的這位耶穌，是我親耳聽見，親眼看見，親手摸

過，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是起初生命的道（約 1：1） 

約翰是與一位真正的人有美好的相交（團契），這一位不是精神、幽靈或哲學思想所創造

出來的一種虛幻的靈或成為知識（gnosis）。 

 

諾斯底主義否認耶穌基督的人性，就會扭曲了與基督的相交。 

 

2. 生命之道（1：2）： 

只有與耶穌建立關係，才能活出真實的生命，約翰為這生命之道作見證。 

約 1：14 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。 

 

3. 與耶穌相交（1：3） 

與耶穌相交，學習他的樣式，才能活出完滿的生命。 

「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」，是指藉著忠於神的生活，才能與耶穌基督建立結伴相交的

關係。 

 

4. 喜樂充足（1：4） 

這是本書的目的之一。 

“我們”強調只有當信徒彼此之間有共同的團契生活，並與神相交，那喜樂才能得以完

全。從起初（1：1）到喜樂充足（1：4）一直到永恆，共有五個階段： 

1） 起初（1） 

2） 顯現（2） 

3） 傳給我們，我們傳出去（2，3） 

4） 相交（3） 

5） 喜樂（4） 

詩 16：11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；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

樂。 

 

三、駁斥諾斯底主義的三個錯誤思想：（1:5 – 2:2） 

 

1) 與神相交，卻仍然在黑暗中（1：6） 

2) 說自己無罪（1：8） 

3) 說自己沒有犯過罪（1：10） 

 

1. 神就是光（1：5-6） 

異端：罪不是破壞我們與神相交的原因，而是缺乏正確的認知 

約 8：12耶穌又對眾人說：我是世界的光。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裡走，必要得著生命的

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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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光的照耀，才能活出更好的生命.當一個人確實知道自己認識耶穌，光就照亮了黑暗。

光不是透過特別的啟示或錯誤的哲學及神學觀念而來的。 

 

約 1:4-5生命在他裡頭，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裡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 

約 3:20凡作惡的便恨光，並不來就光，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。 

 

2. 神能赦免我們的罪（1：7-9） 

異端：不承認人有罪 

諾斯底主義者認為，既然肉體是邪惡的，那麼肉體所做的任何事情不管怎樣都沒有價值。

既然肉體做什麼事都無所謂，因此肉體的行為就不是「罪」，罪也就不存在了。 

 

行在光明中：（1）與其他信徒相交；（2）一切的罪都被洗淨。（1:7） 

 

信徒不否認罪的存在，而是把罪帶到神的面前。願意認罪，不是因為自己是好人，而是因

為「神是信實的」。祂會饒恕兒女，並洗淨他們的罪。(1:8-9) 

約 1:29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！」 

 

3. 基督為我們的罪成為挽回祭（1：10-2：2） 

異端：我們都不會犯罪 

諾斯底主義者認為，肉體是邪惡的，肉體的行為是本性，不是「罪」。這些錯誤的宣稱，

就是認為「神為說謊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」。（1:10） 

 

「中保」（希臘文是 parakletos）。「中保」是在一旁為人陳情、懇求及提供幫助的那

一位。（如法庭的律師）信徒行在光中會跌倒，而神的公義就遮蓋了他們的罪。（2:1） 

 

耶穌除了是我們的中保，也是贖罪祭（「挽回祭」），為了讓我們的罪能得到赦免。 

「挽回祭」（希臘文是 hilasmos）原本是形容為了使神的怒氣平息而獻上的祭物。(2:2) 

 

四、結語 

1) 我們若相信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我們與耶穌基督共享生命的成長，就能與神真正

相交。 

2) 有神作我們的「光」，信徒就不論在任何環境都能看見道路，不至於跌到。 

3) 神樂意接納凡走出黑暗的人來與祂相交的人。神為了我們的罪成了挽回祭，認罪就

會帶來赦免和潔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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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六：      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1. 請討論如何才能真正的與神相交，與弟兄姐妹們相交，有美好的團契生活？ 


